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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624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孟楷等 16 人，為落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施政效

率，爰擬具「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完善既有申請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之事業，於

財務結構及人事組織等依法不受變更申請之規範；另明定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所得受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措施之內容。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落實對於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的監理業務，在當前已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定職掌。是

以，當前如該類事業之財務結構與人事組織等經營情形，已受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免受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內容於許可後有變更時，所應向主管機關為變更之申請規範。是以，本

提案特修正第十五條第一項內容，新增包含事業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等，與財務結構與

人事組織受同等規範。藉此，期給予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在其本質乃屬內容產出之產業之際

，所應受監理機關於事後審查之強化，避免行政量能受無謂之事前審查箝制虛耗。 

二、本提案新增第十條第四項內容，明定「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監察人等負責人違反前項

主管機關所定之辦法（資格條件及其他管理事項）時，主管機關得命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限

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之措施」，期盼使監理業務加以暢行。 

 

提案人：洪孟楷   

連署人：曾銘宗  王鴻薇  鄭天財 Sra Kacaw   萬美玲  

林思銘  吳怡玎  陳玉珍  吳斯懷  陳雪生  

游毓蘭  孔文吉  鄭正鈐  溫玉霞  廖婉汝  

李德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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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

申請： 

一、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

定。 

二、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

或申請人為設立中公司，

其發起人有公司法第三十

條各款情事之一，或曾任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曾利

用工作之職務關係犯罪，

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

免後尚未逾三年。 

三、申請人之營運計畫有違

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

虞或對國家安全、產業整

體發展、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有不利影響。 

四、申請人之資金及執行能

力，不足以實現其營運計

畫。 

五、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

，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許可未逾二年。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申請經營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前項

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

、監察人等負責人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條 申請經營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

申請： 

一、違反第四條或第五條規

定。 

二、申請人之董事、監察人

或申請人為設立中公司，

其發起人有公司法第三十

條各款情事之一，或曾任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曾利

用工作之職務關係犯罪，

經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確定，尚未執行完畢，或

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

免後尚未逾三年。 

三、申請人之營運計畫有違

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

虞或對國家安全、產業整

體發展、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有不利影響。 

四、申請人之資金及執行能

力，不足以實現其營運計

畫。 

五、申請人因違反本法規定

，經撤銷或廢止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許可未逾二年。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申請經營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有前項

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附具理由駁回

其申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

、監察人等負責人之資格條

件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配合本提案對於第十五條

第一項修正，爰新增第十條

第四項。 

二、俟本條文修正後，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對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之負責人變更，由事

前審查改為事後監理。若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負責人不

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本

法第十條第三項訂定之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負責人監督管

理辦法時，主管機關得命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限期改正或

為其他必要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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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董事

、監察人等負責人違反前項

主管機關所定之辦法時，主

管機關得命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限期改正或為其他必要之

措施。 

第十五條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內容於許可後有變更時，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

理商，應向主管機關為變更

之申請。但第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內容、第十條第三項之

負責人有變更者，不在此限

。 

前項變更內容屬設立登

記事項者，應於主管機關許

可變更後，始得辦理設立或

變更登記。 

前二項變更內容有第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

第四款情形之一者，主管機

關應附具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十五條 申請書及營運計畫

內容於許可後有變更時，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

理商，應向主管機關為變更

之申請。但第七條第一項第

三款內容有變更者，不在此

限。 

前項變更內容屬設立登

記事項者，應於主管機關許

可變更後，始得辦理設立或

變更登記。 

前二項變更內容有第十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情

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附具

理由駁回其申請。 

第十五條第三項配合第十五條

第一項修正，再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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